
信息披露

2023/3/31

星期五

A11

Disclosure

红土创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旗下基金

2022年年度报告提示性公告

红土创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旗下：

●红土创新新兴产业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红土创新转型精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LOF）

●红土创新货币市场基金

●红土创新优淳货币市场基金

●红土创新增强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红土创新新科技股票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红土创新医疗保健股票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红土创新中证500指数增强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红土创新稳健混合证券投资基金

●红土创新稳进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红土创新科技创新3年封闭运作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红土创新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红土创新智能制造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红土创新科技创新3个月定期开放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红土创新丰源中短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红土创新丰泽中短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红土创新添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红土创新盐田港仓储物流封闭式基础设施证券投资基金

●红土创新深圳人才安居保障性租赁住房封闭式基础设施证券投资基金

上述基金的2022年年度报告全文已于2023年3月31日在本公司网站[http://www.

htcxfund.com]和中国证监会基金电子披露网站（http://eid.csrc.gov.cn/fund）披露，供

投资者查阅。 如有疑问可拨打本公司客服电话（400-060-3333）咨询。

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

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请充分了解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审慎做出投资决定。

特此公告。

红土创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3年3月31日

永赢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广州分公司办公地址变更的公告

永赢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根据公司业务发展需要， 自2023年4月3日起， 搬迁至新办公地

址，现就新办公地址信息公告如下：

新办公地址：广州市天河区珠江西路5号广州国际金融中心4302A单元

邮政编码：510623

上述新办公地址自2023年4月3日起正式启用。 除上述信息变更外，公司网址、联系电话、传真、电子

邮箱等其他方式均保持不变。

投资者可登录公司官网www.maxwealthfund.com或拨打客服热线400-805-8888了解或咨询相

关事宜。 感谢您对我司工作的理解与支持！

特此公告。

永赢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3年3月31日

永赢添添悦6个月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

资基金的基金经理变更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3年3月31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永赢添添悦6个月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永赢添添悦6个月持有混合

基金主代码 014678

基金管理人名称 永赢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基金管理公司投资管理人员

管理指导意见》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基金经理变更类型 解聘基金经理

离任基金经理姓名 郭灿

共同管理本基金的其他基金经理姓名 刘星宇

2.�离任基金经理的相关信息

离任基金经理姓名 郭灿

离任原因 个人原因

离任日期 2023-03-30

转任本公司其他工作岗位的说明 无

是否已按规定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办理变更手续 -

是否已按规定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办理注销手续 是

3.�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上述事项已按规定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办理相关手续。

永赢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二三年三月三十一日

证券代码：301046� � � � � � � � � � � �证券简称：能辉科技 公告编号：2023-026

上海能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

发行提示性公告

保荐人（主承销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上海能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能辉科技” 、“发行人” 或“公司” ）和保荐人（主承销商）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人（主承销商）” 或“海通证券”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

法》、《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208号〕）、《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证监

会令〔第206号〕）（以下简称“《注册管理办法》”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证券发行与承销业务

实施细则》（以下简称“《实施细则》” ）（深证上〔2023〕101号）、《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

指引第15号———可转换公司债券》（深证上〔2022〕731号）、《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自律监

管指南第1号———业务办理（2023年2月修订）》“第三章再融资及并购重组之第三节向不特定对象发行

可转换公司债券” 等相关规定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以下简称“可转债” ）。

本次发行的可转债向发行人在股权登记日（2023年3月30日，T-1日）收市后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

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原股东优先配售，原股东优先配售后余额部分（含原股东放弃优先配

售部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 ）交易系统网上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发行。参与网上申

购的投资者请认真阅读本公告及深交所网站（www.szse.cn）公布的《实施细则》。

本次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在发行流程、申购、缴款和投资者弃购处理等环节的重点提

示如下：

1、本次可转债发行原股东优先配售日与网上申购日同为2023年3月31日（T日），网上申购时间为T

日9:15～11:30，13:00～15:00。 原股东参与优先配售时，需在其优先配售额度之内根据优先配售的可

转债数量足额缴付资金。 原股东及社会公众投资者参与优先配售后余额部分的网上申购时无需缴付申

购资金。

2、投资者应结合行业监管要求及相应的资产规模或资金规模，合理确定申购金额，不得超资产规模

申购。 保荐人（主承销商）发现投资者不遵守行业监管要求，超过相应资产规模或资金规模申购的，保荐

人（主承销商）有权认定该投资者的申购无效。 投资者应自主表达申购意向，不得全权委托证券公司代

为申购。

3、投资者参与可转债网上申购只能使用一个证券账户。 同一投资者使用多个证券账户参与同一只

可转债申购的，或投资者使用同一证券账户多次参与同一只可转债申购的，以该投资者的第一笔申购为

有效申购，其余申购均为无效申购。

确认多个证券账户为同一投资者持有的原则为证券账户注册资料中的“账户持有人名称” 、“有效

身份证明文件号码”均相同。 证券账户注册资料以T-1日日终为准。

4、深圳证券交易所已制定了《向不特定对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投资风险揭示书必备条款》。 自

2020年10月26日起，投资者参与向不特定对象发行的可转债申购交易的，应当以纸面或者电子方式签

署《向不特定对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投资风险揭示书》（以下简称“《风险揭示书》” ）。 投资者未

签署《风险揭示书》的，会员不得接受其申购或者买入委托，已持有相关可转债的投资者可以选择继续

持有、转股、回售或者卖出。 符合《证券期货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法》规定条件的专业投资者，可转债发

行人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持股比例超过5%的股东申购、交易该发行人发行的可转债，不适

用前述要求。

5、网上投资者申购可转债中签后，应根据《上海能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

司债券网上中签号码公告》履行缴款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2023年4月4日（T+2日）日终有足额的认

购资金，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投资者认购资金不足的，不足部分视

为放弃认购，由此产生的后果及相关法律责任，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根据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的相关规

定，放弃认购的最小单位为1张。 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的部分由保荐人（主承销商）包销。

6、当原股东优先认购和网上投资者申购的可转债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发行数量的70%时；或当原股

东优先认购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可转债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发行数量的70%时， 发行人及主承销商

将协商是否采取中止发行措施，并及时向深交所报告，如果中止发行，公告中止发行原因，择机重启发

行。 中止发行时，网上投资者中签可转债无效且不登记至投资者名下。

本次发行认购金额不足34,790.70万元的部分由保荐人（主承销商）包销。 包销基数为34,790.70万

元，保荐人（主承销商）根据网上资金到账情况确定最终配售结果和包销金额，主承销商包销比例原则

上不超过本次发行总额的30%，即原则上最大包销金额为10,437.21万元。 当包销比例超过本次发行总

额的30%时，主承销商将启动内部承销风险评估程序，并与发行人协商一致后继续履行发行程序或采取

中止发行措施。 如确定继续履行发行程序，保荐人（主承销商）将调整最终包销比例，全额包销投资者认

购金额不足的金额，并及时向深交所报告；如确定采取中止发行措施，保荐人（主承销商）和发行人将及

时向深交所报告，公告中止发行原因，并将在批文有效期内择机重启发行。

7、投资者连续12个月内累计出现3次中签但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自结算参与人最近一次申报其放

弃认购的次日起6个月（按180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存托凭证、可转债、可交换债的

申购。

放弃认购情形以投资者为单位进行判断。 放弃认购的次数按照投资者实际放弃认购的新股、存托凭

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累计计算；投资者持有多个证券账户的，其任何一个证券账户发生

放弃认购情形的，放弃认购次数累计计算。 不合格、注销证券账户所发生过的放弃认购情形也纳入统计

次数。

证券公司客户定向资产管理专用账户以及企业年金账户，证券账户注册资料中“账户持有人名称”

相同且“有效身份证明文件号码”相同的，按不同投资者进行统计。

8、投资者的委托一经接受，不得撤单。

9、保荐人（主承销商）的自营账户不得参与本次申购。

10、本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不提供担保。 公司本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未提供担保措施，如果可

转债存续期间出现对公司经营管理和偿债能力有重大负面影响的事件， 本次可转债可能因未提供担保

而增加兑付风险。

11、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股份仅来源于新增股份。

12、发行人无库存股。

13、投资者须充分了解有关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的相关法律法规，认真阅读本公告的各项内容，知

悉本次发行的发行流程和配售原则，充分了解可转换公司债券投资风险与市场风险，审慎参与本次可转

换公司债券申购。 投资者一旦参与本次申购，保荐人（主承销商）视为该投资者承诺：投资者参与本次申

购符合法律法规和本公告的规定，由此产生的一切违法违规行为及相应后果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郑重提示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理性投资，认真阅读2023年3月29

日（T-2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上海能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

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公告》和《上海能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创业板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

券募集说明书》（以下简称“《募集说明书》” ）全文。

发行提示

上海能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以下简称“能辉转债” ）已获得中

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3]221号”文同意注册。《上海能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创业板向不

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提示性公告》 已刊登于2023年3月29日的 《上海证券报》和

《证券时报》上，投资者亦可到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查询募集说明书全文及本次

发行的相关资料。 现将本次发行的发行方案提示如下：

1、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并结合公司财务状况和投资计划，本次拟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总额人

民币34,790.70万元，共计3,479,070张。

2、本次发行的能辉转债向发行人在股权登记日收市后登记在册的原A股股东实行优先配售，原A股

股东优先配售后余额部分（含原A股股东放弃优先配售部分）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网上向社会公众投资

者发行。

3、原A股股东可优先配售的可转债数量上限为其在股权登记日（2023年3月30日，T-1日）收市后

登记在册的持有发行人股份数按每股配售2.3226元可转债的比例计算可配售可转债金额， 再按100元/

张转换为可转债张数，每1张为一个申购单位。

能辉科技现有A股总股本149,790,000股，无回购专户库存股，即享有原股东优先配售权的股本总

数为149,790,000股。 按本次发行优先配售比例计算， 原A股股东可优先认购的可转债上限总额约3,

479,022张， 约占本次发行的可转债总额的99.999%。 由于不足1张部分按照登记公司配股业务指引执

行，最终优先配售总数可能略有差异。

原股东的优先配售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进行，配售代码为“381046” ，配售简称为“能辉配债” 。 原

股东网上优先配售不足1张部分按照登记公司的证券发行人业务指南执行， 即所产生的不足1张的优先

认购数量，按数量大小排序，数量小的进位给数量大的参与优先认购的原股东，以达到最小记账单位为1

张，循环进行直至全部配完。

原股东持有的“能辉科技”股票如托管在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证券营业部，则以托管在各营业部的

股票分别计算可认购的张数，且必须依照登记公司相关业务规则在对应证券营业部进行配售认购。

4、原股东优先配售后余额部分（含原股东放弃优先配售部分）采用网上向社会公众投资者通过深

交所交易系统发售的方式进行。 本次发行认购金额不足34,790.70万元的部分由保荐人（主承销商）包

销。 包销基数为34,790.70万元，主承销商根据网上资金到账情况确定最终配售结果和包销金额，主承销

商包销比例原则上不超过本次发行总额的30%，即原则上最大包销金额为10,437.21万元。 当包销比例

超过本次发行总额的30%时，主承销商将启动内部承销风险评估程序，并与发行人协商一致后继续履行

发行程序或采取中止发行措施。 如确定继续履行发行程序，保荐人（主承销商）将调整最终包销比例，全

额包销投资者认购金额不足的金额，并及时向深交所报告；如确定采取中止发行措施，保荐人（主承销

商）和发行人将及时向深交所报告，公告中止发行原因，并将在批文有效期内择机重启发行。

5、社会公众投资者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参加网上申购，申购代码为“371046” ，申购简称为“能辉

发债” 。 每个账户最小申购数量为10张（1,000元），每10张为一个申购单位，超过10张的必须是10张的

整数倍，每个账户申购上限是1万张（100万元），超出部分为无效申购。

6、向发行人原股东优先配售的股权登记日为2023年3月30日（T-1日），该日收市后在登记公司登

记在册的发行人所有股东均可参加优先配售。

7、发行时间：本次发行的优先配售日和网上申购日为2023年3月31日（T日）。

8、本次发行的能辉转债不设持有期限制，投资者获得配售的能辉转债上市首日即可交易。

9、本次发行可转债转股来源全部为新增股份。

10、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简称为“能辉转债” ，债券代码为“123185” 。

11、本次发行并非上市，上市事项将另行公告，发行人在本次发行结束后将尽快办理有关上市手续。

12、请投资者务必注意公告中有关“能辉转债” 发行方式、发行对象、配售/发行办法、申购时间、申

购方式、申购程序、申购价格、申购数量、认购资金缴纳、投资者弃购处理等具体规定。

13、投资者不得非法利用他人账户或资金进行申购，也不得违规融资或帮他人违规融资申购。 投资

者申购并持有能辉转债应按相关法律法规及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执行，并自行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一、向原股东优先配售

原股东的优先认购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进行，认购时间为2023年3月31日（T日）9:15-11:30，13:

00-15:00。 原A股股东可优先配售的可转债数量上限为其在股权登记日收市后登记在册的持有发行人

股份数按每股配售2.3226元可转债的比例计算可配售可转债金额，再按100元/张转换为可转债张数，每

1张为一个申购单位。

原股东持有的“能辉科技”股票如托管在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证券营业部，则以托管在各营业部的

股票分别计算可认购的张数，且必须依照登记公司相关业务规则在对应证券营业部进行配售认购。 原股

东参与优先配售的部分，应当在T日申购时缴付足额资金。

二、网上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发售

2023年3月31日（T日），在深交所交易系统的正常交易时间，即9:15-11:30，13:00-15:00进行。

通过与深交所联网的证券交易网点，以确定的发行价格和符合本公告规定的申购数量进行申购委托。 一

经申报，不得撤单。申购代码为“371046” ，申购简称为“能辉发债” 。参与本次网上定价发行的每个账户

的最低申购数量为10张（1,000元），每10张为一个申购单位，超过10张的必须是10张的整数倍，每个账

户申购上限是1万张（100万元），超出部分为无效申购。

投资者申购并持有能辉转债应按相关法律法规及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执行， 并自行承担相应的

法律责任。投资者应结合行业监管要求及相应的资产规模或资金规模，合理确定申购金额。保荐人（主承

销商）发现投资者不遵守行业监管要求，则该投资者的申购无效。

投资者参与可转债网上申购只能使用一个证券账户。 同一投资者使用多个证券账户参与同一只可

转债申购的，或投资者使用同一证券账户多次参与同一只可转债申购的，以该投资者的第一笔申购为有

效申购，其余申购均为无效申购。

确认多个证券账户为同一投资者持有的原则为证券账户注册资料中的“账户持有人名称” 、“有效

身份证明文件号码”均相同。 证券账户注册资料以T-1日日终为准。

投资者在T日参与可转债网上申购时无需缴付申购资金。

如网上有效申购数量大于本次网上发行数量，深交所交易系统主机自动按每10张确定一个申购号，

并按顺序排号，而后通过摇号抽签确定中签号码，每一中签号码认购10张。 网上投资者应根据2023年4

月4日（T+2日）公布的中签结果，确保其资金账户在该日日终有足额的认购资金。

投资者连续12个月内累计出现3次中签但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自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收到弃购申

报的次日起6个月（按180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存托凭证、可转债、可交换债的申购。

放弃认购的次数以投资者为单位进行判断，按照投资者实际放弃认购新股、存托凭证、可转债与可交换

债的次数合并计算。

三、中止发行安排

当原股东优先认购和网上投资者申购的可转债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发行数量的70%时； 或当原股东

优先认购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可转债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发行数量的70%时， 发行人及主承销商将

协商是否采取中止发行措施，并及时向深交所报告，如果中止发行，公告中止发行原因，择机重启发行。

中止发行时，网上投资者中签可转债无效且不登记至投资者名下。

四、包销安排

原股东优先配售后余额部分（含原股东放弃优先配售部分）采用网上向社会公众投资者通过深交

所交易系统发售的方式进行。 本次发行认购金额不足34,790.70万元的部分由保荐人（主承销商）包销。

包销基数为34,790.70万元，主承销商根据网上资金到账情况确定最终配售结果和包销金额，主承销商

包销比例原则上不超过本次发行总额的30%，即原则上最大包销金额为10,437.21万元。 当包销比例超

过本次发行总额的30%时，主承销商将启动内部承销风险评估程序，并与发行人协商一致后继续履行发

行程序或采取中止发行措施。 如确定继续履行发行程序，保荐人（主承销商）将调整最终包销比例，全额

包销投资者认购金额不足的金额，并及时向深交所报告；如确定采取中止发行措施，保荐人（主承销商）

和发行人将及时向深交所报告，公告中止发行原因，并将在批文有效期内择机重启发行。

五、发行人、保荐人（主承销商）

1、发行人：上海能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上海市长宁区通协路288弄2号楼3楼

联系人：罗联明

电话：021-50896255

2、保荐人（主承销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周杰

地址：上海市中山南路888号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电话：021-23187957、021-23187958

发行人：上海能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3月31日

柏诚系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主板上市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

网上中签结果公告

保荐人（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柏诚系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 ）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

普通股（A股）并在主板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的申请已于2023年3月

13日经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上交所” ）上市审核委员会审议通过，并

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同意注册（证监许可〔2023〕579号）。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中信证券” 或“保荐人 （主承销

商）” ）担任本次发行的保荐人（主承销商）。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 （以下简称 “网下发

行” ）与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非限售A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

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与保荐人（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13,000.00万

股。 网下网上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9,100.00万股，占本次公

开发行数量的70.00%，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3,900.00万股，占本次公开发行数

量的30.00%。 网上及网下最终发行数量将根据回拨情况确定。

本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11.66元/股。发行人于2023年3月29日（T日）通过

上交所交易系统网上定价初始发行“柏诚股份” A股3,900.00万股。

根据《柏诚系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主板上市发行

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以下简称“《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 ）和《柏

诚系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主板上市发行公告》（以下

简称“《发行公告》” ）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本次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约

为3,760.31倍，高于100倍，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

制，对网下、网上发行的规模进行调节，将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的40%（即

5,200.00万股）由网下回拨至网上。

回拨机制启动后： 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3,900.00万股， 占发行数量的

30.00%，其中网下无锁定期部分最终发行数量为35,095,216股，约占本次网

下发行数量的89.99%，网下有锁定期部分最终发行数量为3,904,784股，约占

本次网下发行数量的10.01%；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9,100.00万股，占发行数量

的70.00%。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0.06205165%。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缴款环节，并于2023年3月31日（T+2日）

及时履行缴款义务：

1、网下获配投资者应根据本公告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资金应于

2023年3月31日（T+2日）16:00前到账，网下投资者如同日获配多只新股，请

务必按每只新股分别缴款。 同日获配多只新股的情况，如只汇一笔总计金额，

合并缴款将会造成入账失败，由此产生的后果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本公告履行资金交收义务，确保其资

金账户在2023年3月31日（T+2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不足部分视

为放弃认购，由此产生的后果及相关法律责任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投资者款项

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本次发行因网下、 网上投资者未足额缴纳申购资金而放弃认购的股票由

保荐人（主承销商）包销。

2、网下发行部分采用比例限售方式，网下投资者应当承诺其获配股票数

量的10%（向上取整计算）限售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6

个月。 即每个配售对象获配的股票中，90%的股份无限售期，自本次发行股票

在上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即可流通；10%的股份限售期为6个月， 限售期自本

次发行股票在上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开始计算。

网下投资者参与初步询价报价及网下申购时， 无需为其管理的配售对象

填写限售期安排，一旦报价即视为接受公告中披露的网下限售期安排。

3、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公开发行

数量的70%时，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

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4、网下和网上投资者获得配售后，应当按时足额缴付认购资金。 提供有效

报价但未参与申购或未足额参与申购、 获得初步配售后未及时足额缴纳认购

资金以及存在其他违反《首次公开发行证券网下投资者管理规则》（中证协发

〔2023〕19号）行为的投资者，将被视为违规并应承担违规责任，保荐人（主承

销商）将把违规情况及时报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网下投资者或其管理的配售

对象在证券交易所各市场板块相关项目的违规次数合并计算。 配售对象被列

入限制名单期间， 该配售对象不得参与证券交易所各市场板块相关项目的网

下询价和配售业务。 网下投资者被列入限制名单期间，其所管理的配售对象均

不得参与证券交易所各市场板块相关项目的网下询价和配售业务。

网上投资者连续12个月内累计出现3次中签后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自中

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收到弃购申报的次日起6个月（按180个自然日计算，含次

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的网上申

购。 放弃认购的次数按照投资者实际放弃认购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

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的次数合并计算。

5、本公告披露了本次网下发行的初步配售结果，包括本次发行获得初步

配售的网下投资者名称、配售对象名称、配售对象代码、申购数量、初步配售数

量、获配金额以及应缴款总额，以及初步询价期间提供有效报价但未参与网下

申购或实际申购数量少于报价时拟申购数量的网下投资者信息。根据2023年3

月28日（T-1日）公布的《发行公告》，本公告一经刊出，即视同向已参与网上

申购并中签的网上投资者和已参与网下发行并获得配售的所有配售对象送达

获配缴款通知。

一、网上摇号中签结果

根据《发行公告》，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于2023年3月30日（T+1

日）上午在上海市浦东新区浦东南路528号上海证券大厦北塔707室主持了柏

诚系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发行摇号抽签仪式。 摇号抽

签仪式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进行，摇号过程及结果已经上海市东方公

证处公证。 中签结果如下：

末尾位数 中签号码

末“4” 位数 8329，6329，4329，2329，0329，9574

末“5” 位数 16107，66107

末“7” 位数 1349165，3349165，5349165，7349165，9349165

末“8” 位数 48123892，98123892

末“9” 位数 079092717

凡参与网上发行申购柏诚股份首次公开发行A股并在主板上市股票的投

资者持有的申购配号尾数与上述号码相同的， 则为中签号码。 中签号码共有

182,000个，每个中签号码只能认购500股柏诚股份A股股票。

二、网下发行申购情况及初步配售结果

（一）网下发行申购情况

根据《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208号〕）、《上海证券

交易所首次公开发行证券发行与承销业务实施细则》（上证发〔2023〕33

号）、《上海市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发行实施细则（2023年修订）》（上证

发〔2023〕36号）、《首次公开发行证券承销业务规则》（中证协发〔2023〕18

号）、《首次公开发行证券网下投资者管理规则》和《首次公开发行证券网下

投资者分类评价和管理指引》（中证协发〔2023〕19号）的要求，保荐人（主承

销商）对参与网下申购的投资者资格进行了核查和确认。依据上海证券交易所

业务管理系统平台（发行承销业务）最终收到的有效申购结果，保荐人（主承

销商）做出如下统计：

本次发行的网下申购工作已于2023年3月29日（T日）结束。 经核查确认，

《发行公告》 披露的584家投资者管理的8,656个有效报价配售对象全部按照

《发行公告》的要求进行了网下申购，网下有效申购数量为26,465,190万股。

（二）网下初步配售结果

根据《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中公布的网下配售原则，发行人和保荐

人（主承销商）对网下发行股份进行了初步配售，初步配售结果如下：

配售对象

类型

有效申购股数

（万股）

申购量占网下

有效申购数量

比例

获配数量

（股）

获配数量占

网下发行

总量的比例

各类投资者配售比例

A类投资者 18,814,020 71.09% 27,727,792 71.10% 0.01473783%

B类投资者 7,651,170 28.91% 11,272,208 28.90% 0.01473266%

合计 26,465,190 100.00% 39,000,000 100.00% 0.01473634%

注：A类投资者包括公募基金、社保基金、养老金、年金基金、保险资金、合

格境外投资者资金；B类投资者为除A类外的其他投资者。

其中余股75股按照《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中的配售原则配售给中

欧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管理的中欧成长先锋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以上配售安排及结果符合《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公布的配售原则，

最终各配售对象获配情况详见附表。

三、保荐人（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和网上中签结果如有疑问，

请与本次发行的保荐人（主承销商）联系。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保荐人（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股票资本市场部

联系电话：010-60833640

联系邮箱：project_bcgfecm@citics.com

发行人：柏诚系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3月31日

江西省盐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主板上市

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

保荐人（主承销商）：申港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江西省盐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或“江盐集团”）首次

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并在主板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

经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上交所”）上市审核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已经中

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

２０２３

〕

５８１

号文同

意注册。

申港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申港证券”或“保荐人（主承销商）”或

“主承销商”）担任本次发行的保荐人（主承销商）。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 （以下简称 “网下发

行”）与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非限售

Ａ

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

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本次发行不安排战略配售。

发行人与保荐人（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

１６

，

０００

万股。

全部为公开发行新股，公司股东不进行公开发售股份。 网下网上回拨机制启

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

１１

，

２００

万股，占发行数量的

７０．００％

，网上初始发行

数量为

４

，

８００

万股，占发行数量的

３０．００％

，最终网下、网上发行合计数量

１６

，

０００

万股，网上及网下最终发行数量将根据回拨情况确定。

本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１０．３６

元

／

股。发行人于

２０２３

年

３

月

２９

日（

Ｔ

日）通过上

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网上定价初始发行“江盐集团”股票

４

，

８００

万股。

根据《江西省盐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主板上市发

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以下简称“《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和《江西

省盐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主板上市发行公告》（以下

简称“《发行公告》”）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本次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约为

３

，

３６３．２５

倍，超过

１００

倍，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对网

下、网上发行的规模进行调节，将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的

４０．００％

（向上取整

至

５００

股的整数倍，即

６

，

４００

万股）从网下回拨到网上。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４

，

８００

万股，占发行数量的

３０．００％

，

其中网下无锁定期部分最终发行数量为

４３

，

１９６

，

８５５

股， 网下有锁定期部分最

终发行数量为

４

，

８０３

，

１４５

股；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１１

，

２００

万股，占发行数量的

７０．００％

。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

０．０６９３７７３４％

。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缴款环节，并于

２０２３

年

３

月

３１

日（

Ｔ＋２

日）及

时履行缴款义务：

１

、网下投资者应根据本公告，按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

１０．３６

元

／

每股与获配

数量，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资金应于

２０２３

年

３

月

３１

日（

Ｔ＋２

日）

１６

：

００

前

到账。网下投资者如同日获配多只新股，请务必按每只新股分别缴款。同日获

配多只新股的情况，如只汇一笔总计金额，合并缴款将会造成入账失败，由此

产生的后果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本公告履行资金交收义务，确保其

资金账户在

２０２３

年

３

月

３１

日（

Ｔ＋２

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不足部分视

为放弃认购，由此产生的后果及相关法律责任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投资者款

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票由保荐人（主承销商）包销。

２

、网下发行部分采用比例限售方式，网下投资者应当承诺其获配股票数

量的

１０％

（向上取整计算） 限售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

６

个月。 即每个配售对象获配的股票中，

９０％

的股份无限售期，自本次发行股票

在上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即可流通；

１０％

的股份限售期为

６

个月， 限售期自本

次发行股票在上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开始计算。 网下投资者参与初步询价报

价及网下申购时，无需为其管理的配售对象填写限售期安排，一旦报价即视

为接受本公告所披露的网下限售期安排。

３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发行数量

的

７０％

时，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

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４

、提供有效报价的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网下申购，以及获得初步配售的网

下投资者未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的， 将被视为违规并应承担违规责

任，保荐人（主承销商）将违规情况及时报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

网上投资者连续

１２

个月内累计出现

３

次中签后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自

结算参与人最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

６

个月 （按

１８０

个自然日计算，

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的网

上申购。 放弃认购的次数按照投资者实际放弃认购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

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的次数合并计算。

５

、本公告一经刊出，即视同向已参与网上申购并中签的网上投资者和网

下发行获得配售的所有配售对象送达获配缴款通知。

一、网上摇号中签结果

根据《发行公告》，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于

２０２３

年

３

月

３０

日（

Ｔ＋１

日）

上午在上海市浦东新区浦东南路

５２８

号上海证券大厦北塔

７０７

室主持了江西省

盐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发行摇号抽签仪式。 摇号仪式

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进行，摇号过程及结果已经上海市东方公证处公

证。 中签结果如下：

末尾位数 中签号码

末“

４

”位数

１３３４

，

３３３４

，

５３３４

，

７３３４

，

９３３４

，

１２４４

末“

５

”位数

３０１３５

，

４２６３５

，

５５１３５

，

６７６３５

，

８０１３５

，

９２６３５

，

１７６３５

，

０５１３５

，

５４４２６

末“

６

”位数

６９００６４

，

１９００６４

，

６６５２０２

末“

７

”位数

１５５８５１７

，

３５５８５１７

，

５５５８５１７

，

７５５８５１７

，

９５５８５１７

，

７２８６７５８

，

２２８６７５８

末“

８

”位数

７９１７３８４７

，

９９１７３８４７

，

５９１７３８４７

，

３９１７３８４７

，

１９１７３８４７

，

２８４９００７４

末“

９

”位数

１７３７０３１０９

，

０４０８９７８７９

，

３０１３７４３７１

凡参与网上发行申购江盐集团首次公开发行

Ａ

股并在主板上市股票的投

资者持有的申购配号尾数与上述号码相同的，则为中签号码。 中签号码共有

２２４

，

０００

个，每个中签号码只能认购

５００

股江盐集团

Ａ

股股票。

二、网下发行申购情况及初步配售结果

（一）网下发行申购情况

根据《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

２０８

号〕）、《上海证券交易

所首次公开发行证券发行与承销业务实施细则》（上证发〔

２０２３

〕

３３

号）、《上海

市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发行实施细则 （

２０２３

年修订）》（上证发〔

２０２３

〕

３６

号）、《首次公开发行证券承销业务规则》（中证协发〔

２０２３

〕

１８

号）以及《首次公

开发行证券网下投资者管理规则》和《首次公开发行证券网下投资者分类评

价和管理指引》（中证协发〔

２０２３

〕

１９

号）的要求，保荐人（主承销商）对参与网

下申购的投资者资格进行了核查和确认。 依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业务管理系

统平台（发行承销业务）最终收到的有效申购结果，保荐人（主承销商）做出

如下统计：

本次发行的网下申购工作已于

２０２３

年

３

月

２９

日（

Ｔ

日）结束。 经核查确认，

《发行公告》披露的

５４２

家网下投资者管理的

８

，

５９９

个配售对象中，有

１

个配售对

象未按照《发行公告》的要求进行网下申购。

未参与网下申购的投资者具体名单如下表：

序号 配售对象代码 配售对象名称 拟申购数量（万股）

１ Ａ２４８９１６８５２

柯泽慧

８００

其余

８

，

５９８

个有效报价配售对象均按照《发行公告》的要求进行了网下申

购，网下有效申购数量为

３３

，

１３０

，

９２０

万股。

（二）网下初步配售结果

根据《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中公布的网下配售原则，发行人和保荐

人（主承销商）对网下发行股份进行了初步配售，初步配售结果如下：

配售对象

类型

有效申购股数

（万股）

申购量占网下

有效申购数量

比例

初步获配数

量（股）

初步获配数量

占网下发行总

量的比例

初步配售比例

Ａ

类投资者

２３

，

７０６

，

０７０ ７１．５５％ ３４

，

５６３

，

２１１ ７２．０１％ ０．０１４５８１１８％

Ｂ

类投资者

９

，

４２４

，

８５０ ２８．４５％ １３

，

４３６

，

７８９ ２７．９９％ ０．０１４２５８６３％

合计

３３

，

１３０

，

９２０ １００．００％ ４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

注：

Ａ

类投资者包括公募基金、社保基金、养老金、年金基金和保险资金和合格境外投

资资金；

Ｂ

类投资者为除

Ａ

类外的其他网下投资者。 合计数与各部分数直接相加之和尾数

若存在差异系由四舍五入造成。

本次配售无零股产生。 以上初步配售安排及结果符合《发行安排及初步

询价公告》中公布的配售原则。 最终各配售对象获配情况详见“附表：网下投

资者初步配售明细表”。

三、保荐人（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和网上中签结果如有疑问，

请与本次发行的保荐人（主承销商）联系。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保荐人（主承销商）：申港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邵亚良

联系地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世纪大道

１５８９

号长泰国际金融大

厦

１６／２２／２３

楼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电话：

０２１－２０６３９４３５

、

０２１－２０６３９４３６

传真：

０２１－２０６３９４２２

发行人：江西省盐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申港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３

年

３

月

３１

日

中重科技（天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重科技” 、“发行人” 或

“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主板上市的申请已经上海证券交易所（以

下简称“上交所” ）上市审核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

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证监许可〔2023〕582 号文同意注册。《中

重科技 （天津） 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主板上市招股说明

书》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和符合中国证监

会规定条件网站 （中证网， 网址：www.cs.com.cn； 中国证券网， 网址：

www.cnstock.com；证券时报网，网址：www.stcn.com；证券日报网，网址：

www.zqrb.cn）披露，并置备于发行人、上交所、本次发行保荐人（主承销

商）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的住所，供公众查阅。

本次发行基本情况

股票种类 人民币普通股（A股）

每股面值 人民币 1.00元

发行股数

本次向社会公众发行 9,000.00 万股，占公司发行后总股本的比例为 20%；本次发行

全部为新股，本次发行不涉及老股转让

本次发行价格（元 /股） 17.80

发行人高级管理人员、员工参

与战略配售情况

-

是否有其他战略配售安排 否

发行前每股收益

0.77元（以 2021年度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的较低者除以本次发行前总股本计算）

发行后每股收益

0.61元（以 2021年度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的较低者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发行市盈率

29.01倍（每股收益按照 2021年度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的归属于母

公司股东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发行市净率 2.79倍（按发行价格除以发行后每股净资产计算）

发行前每股净资产

3.81元（按照 2022年 6月 30日经审计的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资产除以本次发

行前的总股本计算）

发行后每股净资产

6.37元（按 2022年 6月 30日经审计的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与募集资金净额的合

计额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

发行方式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和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非限售 A

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对象

符合中国证监会等证券监管机构相关资格要求的询价对象以及已在上海证券交易所

开立 A 股证券账户的自然人、法人及其他机构投资者（中国法律、法规、规章及规范

性文件禁止者除外）

承销方式 余额包销

募集资金总额（万元） 160,200.00

发行费用（万元，不含税） 10,462.59

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

发行人 中重科技（天津）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 汪雄飞 联系电话 022-86996186

保荐人（主承销商）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 资本市场部 联系电话 021-38676888

发行人：中重科技（天津）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

3

月

31

日

中重科技（天津）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主板上市

招股说明书提示性公告

保荐人（主承销商）：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扫描二维码查阅公告全文


